中共盱眙县公安局委员会文件
 
 盱公委[2016]3号 
 
 
关于张伟等同志警员职务任职的通知
 
各科、所、（大、中）队、室、处：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规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务序列的意见》以及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规范全省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务序列实施意见》等政策文件精神，经县局党委研究决定：
以下1名同志任盱眙县公安局三级警长：
张伟。
以下40名同志任盱眙县公安局四级警长：
惠康华、张文先、李发军、华光、韩鹤忠、孙红兵、高明、周洲、曹伏虎、金洪华、王玉涛、徐氢翔、李峻、陶善业、王泽峰、王祖勇、武少龙、柳干、满富祥、郑志军、张永锐、陈东风、杨怀秀、陈军、刘苏闽、高学贤、胡旭、张莹侠、陈和平、张晓宁、杜成广、赵东贵、朱骐、华义龙、单卫华、邵祥付、谢波、董金翔、葛家安、李俊骥。
以下30名同志任盱眙县公安局一级警员：
李开雷、高欣、简新艳、黄彪、张莉、付奎、刘晓斌、高建彬、张大明、王伟、姚永森、周强国、范迪勤、汪常胜、赵志勇、叶长虹、王祥、王伏永、朱政、钱广德、高海滔、朱守维、赵军、邵正洲、赵红宇、赵峰、郁道祥、李树业、厉鸿军、钱保富。
以下121名同志任盱眙县公安局二级警员：
敖清波、曹兵、曹厚兵、陈承、陈肯、陈磊、陈玉飞、程岗、程永恒、戴荣鑫、范俊斌、冯跃宗、付洪涛、傅林冲、耿博创、顾皓、韩飞、韩亦飞、何欢、贺百川、胡彬彬、黄波、胡大理、黄颜亮、简驯、江波、姜学马、蒋大成、蒋慧军、蒋文俊、李春亮、李健、李靖、李龙军、李文亮、李勇、林青、刘波、刘冬、刘杰、刘军、刘俊义、刘苗苗、刘婷婷、刘云泽、卢剑飞、吕洋、罗秋璐、罗全、马纪超、彭程、彭维春、平慧、戚闯、秦枫、邵啸、宋强、宋秀俊、宋玉平、孙德奎、孙连文、孙小丰、唐耀、唐业强、王兵、王长生、王春雷、王殿、王恩军、王华、王磊、王玲、王律、王琪珝、王绪峰、王召宁、王正波、夏厚明、夏寅、谢磊、修广宇、许广峰、许广洋、鄢亚春、严惠、杨林、杨思辉、杨勇、杨兆波、姚远、叶婵、于超、于伶燕、于先锋、余冬伟、曾耿、张国栋、张海力、张浩、张杰、张昆、张维斌、张亚、张熠、章坤、赵长洋、赵大伟、赵恒宇、赵宇、郑嘉烁、钟万洲、周健、周乃金、周洋、朱海伟、朱昊、朱巍、朱晓辉、朱晓青、朱雪英、朱玉青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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